
作者简介:张楠ꎬ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讲师、硕士生导师ꎻ潘绥铭ꎬ中国人民

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社会学系、性社会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ꎮ
〔∗〕本文系 ２０１５ 年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学校科技创新专项项目“中国成年人口中非婚同居与婚姻的

对比研究”(１０６１１２０１５ＣＤＪＳＫ４７ＸＫ３３)的阶段性成果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１７ 期ꎬ２０１６. ６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６ Ｊｕｎ. ２０１６

性关系的核心结构及其意义〔∗〕

———非婚同居与婚姻的实证比较研究

○ 张　 楠１ꎬ潘绥铭２

(１.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ꎬ 重庆　 ４０００４４ꎻ
２. 中国人民大学　 社会与人口学院ꎬ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近些年ꎬ非婚同居现象作为中国性关系的一种引起社会的关注ꎮ 但国内

关于非婚同居的研究都是基于理论思辨、定性分析和局部调查ꎬ没有代表全国总人口的

统计分析ꎮ “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的实地调查分别于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开展了四次全国抽样调查ꎮ 本文将非婚同居分为“未婚同居”“不婚同居”“失婚

同居”“婚外同居”四种ꎬ一一指出其特征与人群分布ꎮ 同时ꎬ对比分析了非婚同居与婚

姻的差异ꎬ包括社会特征、双方关系和情感程度、性生活质量、非主流性行为等主要指

标ꎮ 以初级生活圈理论解释非婚同居这种性关系在社会中的核心结构及其意义ꎮ
〔关键词〕性关系ꎻ非婚同居ꎻ婚姻

一、研究背景与定义

近年来ꎬ以前备受传统道德谴责和社会抑制的非婚同居ꎬ越来越多地浮出水

面ꎬ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ꎬ例如大学生同居、青年人试婚、农民工婚前同居、老年

人搭伴养老等ꎮ 据全国抽样调查发现ꎬ从 ２０００ 到 ２０１０ 十年期间ꎬ在我国 １８ － ６１
岁的未婚人口中ꎬ有同居关系的男、女一直保持在 ２０％左右ꎬ〔１〕可见这种性关系

已经大规模、长期、稳定地存在于中国社会中ꎮ
目前ꎬ我国学术界关于非婚同居的定义还不统一ꎬ主流认识是:男、女以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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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为基础ꎬ没有履行法定结婚手续ꎬ自愿、持续、稳定、公开地共同生活ꎮ〔２〕 〔３〕 在

立法层面上ꎬ１９８９ 年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提到“同居时一方或双方不符合结

婚的法定条件的同居关系一律认定为非法同居”ꎬ〔４〕 即将非婚同居纳入非法同

居范畴ꎮ 后在 ２００１ 年最高法院的«婚姻法解释(一)»中将此条款放弃ꎮ 在 ２００１
年修订的«婚姻法»中则把“非法同居”仅仅限定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

况ꎬ区别于通常所说的非婚同居ꎮ〔５〕

此外ꎬ事实婚姻曾从 １９７９ 年到 １９８４ 年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中被认

为是合法婚姻ꎮ〔６〕但在 １９９４ 年中国便不再承认事实婚姻ꎬ事实婚姻的条款被取

消ꎬ即使符合事实婚姻的同居关系也只是非婚同居ꎬ不再受法律保护ꎮ〔７〕 同时ꎬ
“不涉及他人婚姻的非婚同居关系ꎬ属于双方自愿的共同居住生活ꎬ被认为一般

不会影响他人权利的实现ꎬ也不是权利的滥用ꎮ 所以ꎬ在我国的成文法中ꎬ并没

有否定和禁止未婚男女的非婚同居”ꎮ〔８〕

可惜的是ꎬ虽然我国的人口统计和计划生育统计都给出了全国总人口婚姻

状况的详细比例ꎬ但是其中却并没有纳入“同居”这个分类ꎮ〔９〕 〔１０〕 这就使得迄今

为止ꎬ国内关于非婚同居的众多研究ꎬ全都基于理论思辨、定性分析和局部调查ꎬ
没有一个足以代表全国总人口的统计分析ꎮ〔１１〕 〔１２〕 〔１３〕本文试图弥补这个缺失ꎬ提
供中国人的非婚同居状况的基础数据ꎬ并进一步通过统计分析ꎬ来揭示非婚同居

的产生原因和特征ꎮ
理论上来看ꎬ非婚同居实际上是社会中一种长期稳定的性关系ꎬ在多维度的

社会里它与婚姻有异有同ꎬ并存在相互影响和作用ꎮ 在当前社会的发展过程中ꎬ
看似矛盾的两者能够共存ꎬ说明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ꎬ同时ꎬ也导

致了相应的社会问题ꎮ 探究两者的异同不仅可分析社会中性关系的核心结构ꎬ
更重要的是分析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ꎮ

二、研究方法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６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ꎬ每隔

五年一次ꎬ开展并完成“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的实地调查ꎮ 每次调查的随

机抽样方法、调查地点、调查方法、问卷内容都基本一致ꎬ因此具有历史可比

性ꎮ〔１４〕

上述四次调查ꎬ样本总体均为中国境内 １８ 到 ６１ 岁人口ꎬ截至 ２０１５ 年约 ９. ４
亿人ꎻ调查采用分层等概率的随机抽样方法ꎬ调查地点覆盖全国 ２５ 个省市自治

区的 １０３ 个县级地理区域里ꎬ其中城市社区 ６７ 个ꎬ农村行政村 ３６ 个ꎻ共计调查

２３ꎬ１４７ 人ꎻ抽样样本准确性达到 ９５％ ꎮ
采用目前国际公认的最接近真实的调查方法ꎬ即派遣调查员进入被调查者

所在区域ꎬ将调查空间设置为封闭环境ꎬ通过一对一、同性别调查方式ꎬ利用现代

化通讯设备显示调查问卷内容ꎬ被调查者自行思考后按键回答ꎬ全程调查员不进

行任何形式的干预答题ꎮ〔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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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涵盖了“性”的所有方面:社会背景、健康状况、社交与交友、恋爱

与性爱抚、首次性交、婚姻或同居状况、双方情感、性生活细节、婚外性行为、“看
黄”、网上性活动、异性按摩、一夜情、找小姐、交换伴侣、多人性行为、同性性行

为、性生活障碍、使用新毒品、购买性用品、遭到性侵害或性骚扰等ꎮ 问题数量从

６８ 至 １９２ 个不等ꎮ

三、基本发现:当前中国的四种非婚同居

在调查问卷中ꎬ包括了被访者目前的婚姻状况和目前与其同住人的情况ꎮ
这样ꎬ通过变量派生ꎬ就可以统计出中国人非婚同居的四种实际状况ꎬ分别是未

婚同居、不婚同居、失婚同居和婚外同居ꎮ 通过对这四类同居情况的分析ꎬ可以

纠正很多由于缺少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而带来的错误认知ꎮ 尤其

是ꎬ其中的后三种情况是国内首次发现、总结和论述ꎮ
１. “未婚同居” 是指未婚男女之间没有合法婚姻关系而在一定时间内共同

生活ꎬ〔１６〕就是未婚者之间的非婚同居

在全国 １８ － ６１ 岁的未婚人口中ꎬ目前已经同居的比例在 ２０００ 年是 ２１. ４％ ꎬ
在 ２００６ 年是 １９. ４％ ꎬ在 ２０１０ 年是 ２４. ６％ ꎬ只是出现了不显著的增加ꎬ但是到了

２０１５ 年ꎬ 这 一 比 例 却 剧 增 到 ３１. ４％ ꎬ 构 成 了 统 计 学 上 的 显 著 差 异

(Ｐ ＝ ０. ００００)ꎮ〔１７〕

在这方面ꎬ我国已经有了一些研究ꎮ 其中最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ꎮ
首先是大学生的同居ꎮ 有研究指出由于教育时间延长ꎬ结婚年龄推迟ꎬ使得

大学生在婚前有一段压抑的“性待业”期ꎬ他们通过同居的“性伙伴”来排遣性压

抑ꎬ所以大学生在同居关系中更多的是扮演“性伙伴”角色ꎬ而非婚姻ꎮ〔１８〕 〔１９〕 其

次ꎬ研究者也关注了农民工群体中的婚前同居、先孕后婚等情况ꎮ ２０１１ 年有研

究发现ꎬ在已婚且有子女的农民工中ꎬ第一胎为婚前怀孕的比例占 ４２. ７％ ꎬ可见

这一群体非婚同居情况不是偶然事件ꎮ〔２０〕第三就是城市青年的试婚等ꎮ〔２１〕

但是ꎬ上述研究不可避免地由于样本偏差而带来错误的认知ꎮ 第一ꎬ在全国

调查总体里所有的未婚者之中ꎬ大学生(含大专)的同居比例仅仅是 ２７. ９％ ꎬ可
是那些已经有工作的人同居比例却高达 ６３. ６％ ꎮ 第二ꎬ在城市未婚者中已经同

居的人只有 ５９. ４％ ꎬ可是在农村未婚者中却高达 ６９. ３％ ꎬ高于城市未婚者ꎮ 这

两者构成了显著差异ꎮ 至于流动人口ꎬ尤其是其中的从农村进城的人ꎬ未婚者中

已经同居的占 ６２. ２％ ꎬ与城市居民基本持平ꎬ没有构成显著差异ꎮ 这就是说ꎬ现
有研究关注的“未婚同居多发群体”ꎬ如大学生、农民工、城市青年试婚等ꎬ其实

并不完全正确ꎮ
此外ꎬ现有文献主要是选择年轻人来研究未婚同居现象ꎬ潜含着“越年轻ꎬ

未婚同居越多”的假设ꎮ〔２２〕 〔２３〕 〔２４〕 可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在所有未婚者当

中ꎬ同居的比例与年龄基本成正比例关系ꎮ 年龄越大ꎬ同居的比例越高ꎮ 在 １８
岁到 ２９ 岁的人群中是 ５２. ０％ ꎬ可是在 ５０ 岁到 ６１ 岁的人群里却高达 ８８. ８％ 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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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０. ００５ꎬ构成显著统计学差异ꎮ 这主要是因为ꎬ随着年龄的增长ꎬ人们对于共

同生活的需求就会越发强烈ꎬ而不仅仅是性生活ꎮ 即使不结婚ꎬ也越来越不能不

同居ꎮ
２. “不婚同居”ꎬ就是未婚者不以结婚为目标的非婚同居

２０１５ 年的调查发现ꎬ在未婚同居者当中ꎬ明确表示不打算与对方结婚的人

占 ２３. ８％ ꎬ表示还没有决定是否结婚的人占 ３４. ２％ ꎬ两者合计超过一半达到

５８. ０％ ꎮ 此外还有 ２１. ３％的人表示仅仅是有可能结婚ꎮ 也就是说ꎬ在目前未婚

同居的人里面ꎬ肯定会走向婚姻的人仅仅占五分之一ꎮ
这种“不婚同居”的情况在国内还是首次发现和论述ꎮ 这主要是因为人们

往往被“试婚”这个流行词给蒙蔽了ꎬ误以为未婚同居主要是结婚之前的一种试

验ꎬ即使最终没有结婚ꎬ也只不过是反映出试婚中的失败概率而已ꎮ 实际情况却

恰恰相反ꎬ在未婚同居者中ꎬ主流情况并不是“试婚”而是“根本就不打算结婚”ꎮ
在相关分析中我们还发现ꎬ不婚同居的比例ꎬ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

加ꎬ几乎形成正比例关系ꎮ 在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未婚同居者中ꎬ不准备结婚

的只占 ９. ４％ ꎬ在初中程度者中增加到 １４. ７％ ꎬ在高中程度者中再次增加到

１７. ２％ ꎬ到大专以上程度者中则高达 ２３. ５％ ꎬ构成显著差异ꎮ 这已不是简单的

道德水平问题ꎬ而是因为文化程度越高ꎬ未婚同居之后再次做出新选择的可能性

也就越大ꎬ因此更加没有必要“一锤定音”ꎮ
３. “失婚同居”ꎬ就是离婚者或丧偶者在上次婚姻结束之后的非婚同居

根据上述四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发现ꎬ ２０００ 年时ꎬ在那些离婚或丧偶的人

群当中ꎬ目前与别人同居的占 １２. ２％ ꎬ可是到了 ２０１５ 年ꎬ这一比例上升到

１４. ５％ ꎬ已构成显著差异ꎮ
已有的研究ꎬ由于缺少全国总人口的调查数据ꎬ因此往往误认为“失婚同

居”主要是老年人中的“搭伴养老”ꎬ指老年男、女双方不进行结婚登记而生活在

一起以便相互照料ꎮ 他们由于受到来自社会与子女等多方面的压力ꎬ很难选择

再婚ꎮ〔２５〕 〔２６〕

但是ꎬ实际调查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ꎮ 在所有离婚或丧偶者中ꎬ５０ 岁到 ６１
岁的人群中ꎬ非婚同居的比例只有 ２. ０％ ꎻ在 ４０ 岁到 ４９ 岁的人群中是 １０. ８％ ꎬ
在 ３０ 岁到 ３９ 岁的人群中则高达 ４３. ３％ ꎬ即使在很年轻的 １８ 岁到 ２９ 岁的人群

里ꎬ也占到 １６. １％ ꎮ 其间的差异非常显著ꎮ 这就是说ꎬ除“搭伴养老”之外ꎬ“失
婚同居”其实也较多地发生在 ３０ 岁到 ４０ 岁的人群中ꎮ 因此ꎬ不能简单地用人口

老龄化去主观地增加“搭伴养老”在“失婚同居”中的比重ꎮ
那么ꎬ这些还相当年轻的人们ꎬ为什么在离婚或丧偶之后不及时再婚ꎬ却采

用非婚同居的生活方式呢? 这主要原因有三:其一ꎬ这个年龄段的离婚或丧偶者

可能更加难于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ꎬ所以才转而采取同居的生活方式ꎻ其二ꎬ他
们也可能对于再婚的期望和要求比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更高ꎬ所以更加难于再婚ꎬ
只能同居ꎻ其三ꎬ不排除其中一些人在经过离婚或丧偶之后ꎬ已经对婚姻丧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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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或者兴趣ꎬ所以才刻意地采用同居的方式ꎮ
４. “婚外同居”ꎬ就是已婚者(无论初婚、再婚还是多次婚)与婚外他人保持

同居的关系ꎬ而不仅仅是发生性行为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８ － ６１ 岁的已婚者中ꎬ这样的人占 ３. ５％ ꎮ 虽然不多ꎬ但是目前

中国的夫妻一般都是共同居住的ꎬ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些人与婚外的别人同居ꎬ
应该非常值得注意ꎮ 但是由于这样的人过少ꎬ定量分析意义不大ꎮ 同时“婚外

同居”属于非法同居的范畴ꎬ定性调查复杂而缓慢ꎬ需将其单列出来ꎬ做专门的

研究分析ꎮ
５. 情况总结

各种婚姻与同居的汇总表

综上所述ꎬ本文揭示的不婚同居、婚外同居和失婚同居这三种以往缺乏认知

与分析的非婚同居情况ꎬ给中国现存的已占人口数量 １４％ 的非婚同居状况ꎬ提
出了新的概念与分析框架ꎮ

四、对比分析:非婚同居与婚姻的差异

现有的很多文献都分析了非婚同居的形成原因ꎬ但是基本上都是定性分析ꎬ
甚至仅仅是主观阐述ꎮ〔２７〕 〔２８〕 〔２９〕本研究所采用的问卷调查方法不可能直接发现

因果关系ꎬ但是却可以发现非婚同居与婚姻之间的各种差异ꎬ可以从相关分析中

更加有根据地推测各种情况的发生可能性ꎮ
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ꎬ做了 ４ 方面的工作ꎮ 首先ꎬ在调查样本中去掉了那些

未婚未同居的人ꎬ因为他们与已婚者和同居者都没有可比性ꎮ 其次ꎬ把四种同居

情况合并起来ꎬ形成“非婚同居”这个统一变量ꎮ 因为我们需要考察的并不是各

种同居之间的区别ꎬ而是它们与婚姻之间的差异ꎮ 第三ꎬ使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 回归分

析ꎬ以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ꎬ发现非婚同居者与已婚者的差异对于各种因

变量是否发挥了显著的作用ꎮ 第四ꎬ略去繁杂的统计过程与过多的参数ꎬ只列出

那些显著相关的统计结果ꎬ因为本文并非统计学专论ꎬ而且试图以数据分析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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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社会结构层次上的问题ꎮ
１. 社会特征的比较 〔３０〕

与已婚者相比较ꎬ从客观的社会阶层归属来看ꎬ非婚同居者的平均年龄更

小ꎻ受教育程度更高ꎻ平均收入更多ꎻ独生子女更多ꎻ信仰任何一种宗教的更多ꎮ
如果从自己的主观努力来看ꎬ那么非婚同居者们离家外出的更多ꎻ参加社会交往

的频率更高ꎻ拥有的异性好友人数更多ꎻ但是认为自己的魅力不够大和不够了解

异性性心理的人也更多ꎮ
可以这样概括:非婚同居者在客观条件较好的基础上ꎬ以增加自己的魅力和

对于异性的了解为导向ꎬ更加积极地投入异性交往ꎬ因此才可能实现各种同居ꎬ
可见同居比婚姻更难ꎮ

２. 非婚同居中的双方关系和情感程度都比正式婚姻中的更差

与已婚者相比ꎬ非婚同居开始时的年龄更小ꎻ同居的持续时间更短ꎻ对于这

个关系的满意度更低ꎻ自己对对方和对方对自己的感情程度都更低ꎻ双方打架的

更多ꎮ 总之ꎬ在双方关系与感情的各个方面ꎬ非婚同居者几乎都显著地更差ꎮ
３. 非婚同居的性生活质量高于正式婚姻

与已婚者相比ꎬ非婚同居者的性生活的方方面面ꎬ几乎全面地更加美好ꎮ 日

常生活中的相互爱抚的更多ꎻ对于性生活质量和频率的期望更高ꎻ性生活的实际

频率更高ꎻ借助性幻想过性生活的更多ꎻ自己假装性高潮来取悦对方的更多ꎻ在
５ 种性技巧中使用的种类更多频率更高ꎻ尤其是对方的异性朋友人数更多ꎮ

４. 非婚同居者的非主流性行为多于已婚者

非婚同居者的性关系更加不专一:在同居期间双方与别人有过性行为的比

例、一生中和最近一年中有过多个性伴侣的比例都显著地高于已婚者ꎮ 此外ꎬ在
我们所调查的 ９ 种非主流性行为〔３１〕中ꎬ非婚同居者有过的比例也都显著地高于

已婚者ꎮ 就连吃过壮阳滋阴物品、买过“成人用品”和使用过新型毒品ꎬ也比已

婚者显著得多ꎮ
总之一句话:非婚同居与婚姻相比是“三差两好”:两性相互关系更差、相互

更不专一、非主流性行为更多ꎬ但是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更好ꎬ性生活也更好ꎮ

五、非婚同居的性质与意义

现有的文献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对此进行解释ꎮ
第一个方面ꎬ是从社会外部条件的发展与变化上ꎬ探寻非婚同居的社会根

源ꎬ主要包括:首先ꎬ婚姻的社会经济成本不断提高ꎬ迫使一部分人选择非婚同

居ꎮ〔３２〕其次ꎬ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ꎬ使得男女的社会分工差异减小ꎬ〔３３〕 很多女性

不再需要通过婚姻来获取男性的帮助ꎮ〔３４〕 再有ꎬ避孕技术的进步使得性跟婚姻

的分离成为可能ꎬ使得当代女性在选择两性关系时有了更大的自由度ꎬ不一定非

要因未婚生育而不得不结婚ꎮ〔３５〕 最后ꎬ因为有较高的异质性、容忍性和匿名性ꎬ
城市成为非婚同居的温床ꎮ〔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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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是从婚姻内部变化的视角来讨论非婚同居的动机ꎬ主要包括:１.
中国传统婚姻观念和性道德受到挑战ꎮ 认为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念正在逐渐

失去其存在的根基ꎬ个人的婚姻道德观替代了家族的传统婚姻道德观ꎬ个人选择

两性关系的生活方式得到社会的认可ꎮ〔３７〕２. 婚姻正从稳定转向不稳定ꎬ离婚率

呈逐年上升趋势ꎬ使得一些人选择更加灵活的非婚同居ꎮ〔３８〕３. 我国婚姻家庭职

能的转变ꎮ 由于生育功能逐步退化ꎬ消费功能由单一到多元ꎬ赡养功能弱化ꎬ教
育功能分化等职能的转变ꎬ传统婚姻的社会重要性降低ꎬ而个体的独立性增强ꎬ
使得家庭的形式走向多元ꎮ〔３９〕

第三个方面则是介绍国际上非婚同居的发展情况ꎬ暗示这是现代社会里一

种不可避免的趋势ꎮ 例如美国、〔４０〕 北欧、〔４１〕 法国和德国的情况ꎬ〔４２〕 非婚同居在

英国的合法化〔４３〕等等ꎮ
但是上述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就事论事的倾向ꎬ很少把非婚同居与婚

姻放在一个更大的总体中来分析ꎬ也很少考察其关联现象所发挥的作用ꎮ 因此ꎬ
本文沿用“初级生活圈” 〔４４〕的理论来加以论述ꎮ

初级生活圈说的是:人类自产生之初ꎬ个体自生命之始ꎬ就是存在于一个由

性、性别、生殖、养育、爱情、婚姻共同构成的生活系统之中ꎬ而且被前述各因素所

制约和型塑ꎬ然后才可能后续发展出个体与人类的一切ꎮ
这就是说ꎬ无论是非婚同居还是正式结婚ꎬ其实都只是初级生活圈的组成部

分之一ꎬ任何个体只能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之下进行选择两者之一ꎮ 在当前的中

国社会里ꎬ由于生殖和养育的作用被独生子女政策极大地削弱ꎬ由于异性婚姻的

主流地位基本抑制了多元性别(例如同性恋)的作用ꎬ所以性生活、爱情与婚姻

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任何一种性关系的“核心结构”ꎬ成为中国成年人最重要的生

活内容与意义载体ꎮ 例如笔者另外的分析中发现ꎬ人们对于性、爱情与婚姻的分

别的满意度ꎬ最显著地作用于自己的整体幸福感的程度ꎬ远远强于其他任何一种

社会经济文化因素ꎬ也远远强于基本的身心健康状况ꎮ〔４５〕

进一步分析ꎬ性、爱、婚这三者都是可以相对独立存在的活动ꎬ人们在日常生

活中足以分得清楚ꎮ 可是这三者又都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内容ꎬ那么三者之间究

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ꎬ孰轻孰重、孰贵孰贱ꎬ就成为人们在生活整体中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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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基本选择ꎬ也就形成了性关系的“核心结构”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ꎮ
在当前中国的舆论中ꎬ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性、爱、婚全都尽善尽美、共生共

荣ꎮ 可惜ꎬ根据笔者的调查ꎬ在中国 １８ 岁到 ６１ 岁的成年人中ꎬ真正实现了这一

理想的只不过是三分之一左右ꎮ〔４６〕这就迫使其他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在生活实

践中ꎬ把性、爱、婚各自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排序和取舍ꎮ
因此ꎬ非婚同居与正式婚姻之间的根本差异ꎬ其实就是多数人更加珍惜爱情

与婚姻的价值ꎬ相对缩减性生活的价值ꎬ因此不仅选择了正式结婚ꎬ而且确实可

以在婚姻中获得更好的相互关系与相互情感ꎬ哪怕性生活较差也在所不惜ꎮ 可

是另外一些人却与此相反ꎬ他们更加珍视高质量的性生活对于自己的价值与意

义ꎬ宁可因此而在爱情与婚姻方面有所欠缺甚至一塌糊涂ꎻ最终选择了非婚同居

这一生活方式ꎬ而且在其中求仁得仁ꎮ
这样的分析看似简单ꎬ却隐含着两种背道而驰的研究视角之间的冲突ꎮ
第一种研究视角最为普遍ꎬ就是偏重于从外在的各种社会环境或社会变迁

来分析非婚同居的社会成因ꎬ很少从当事人自我选择的角度来看问题ꎮ 这样一

来ꎬ无论非婚同居者还是正式结婚者似乎都成了社会的木偶ꎬ都是被社会单方面

决定的客体ꎬ毫无主动性可言ꎮ 由此ꎬ非婚同居这一社会现象也就成了社会发展

的客观产物ꎬ人们所争论的只能是它究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ꎬ从而决定了研究

者究竟是中立分析之ꎬ〔４７〕还是反对之ꎮ〔４８〕 〔４９〕 〔５０〕

第二种就是本文所采用的“主体建构”的研究视角ꎬ〔５１〕它主张更多地从当事

人的主观能动实践的角度来考察其行为以及行为结果ꎬ把社会现象不仅仅视为

社会的产物ꎬ更看作是实践者主动进行选择与不断进行建构的成果ꎮ 从这个视

角出发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虽然传统观念极力反对非婚同居ꎬ法律也不予保

护ꎬ还很可能带来种种负面的结果ꎬ但是仍然有些人从自己对于性、爱、婚的价值

的不断权衡中ꎬ确定了自己“性快乐至上”的实践选择ꎬ进入非婚同居生活方式ꎮ
否则ꎬ如前所述ꎬ他们的客观条件比正式结婚者更好一些ꎬ社会交往中的机会更

多一些ꎬ走向结婚应该更加容易一些ꎬ可是他们为什么却没有那样做呢? 同理ꎬ
正因为他们是自主选择的而不是被社会所决定的ꎬ所以才能够经受种种压力与

考验ꎬ把各种非婚同居维系到被调查之时ꎮ
这样的主体建构视角ꎬ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分析非婚同居与正式结婚之

间所存差异的巨大社会意义ꎮ 那就是:对于性生活的理论解释开始受到质疑ꎮ
虽然中国文化中一直缺乏对于性生活本身的抽象思辨和哲理阐述ꎬ〔５２〕但是

在当今中国许多人都认为ꎬ爱情的深厚、持续的婚姻和性的专一ꎬ是任何一种性

生活必不可少的根本存在条件ꎬ否则就不可能开始ꎬ不可能持续ꎬ更不可能美

好ꎮ〔５３〕 〔５４〕人们就是根据这种不成文的理论来贬斥性交易和一切非婚性行为的ꎬ
而不是仅仅出于简单的道德判断ꎮ〔５５〕 也就是说ꎬ这种理论同样是追求美好的性

生活ꎬ区别只在于给它套上了必要条件ꎬ而且把必要条件与美好结果给对立起

来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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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非婚同居的存在却提供了另外一种对于性生活的不成文理论:性生活

完全可以没有爱情、婚姻与性的专一ꎬ却仍然可以美好甚至更加美好ꎮ 也就是

说ꎬ“性”不仅可以与爱情婚姻相对分离ꎬ而且独立之后的“性”会更好ꎮ 这就更

加贴近肉身本体的哲学范式ꎬ标志着“性的快乐主义”在中国开始长足发展ꎮ〔５６〕

虽然根据我们四次调查结果的统计预测ꎬ在可预见的将来非婚同居的增加

会非常有限ꎬ更不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ꎬ但是它却为性关系的多元化提供了

一块基石ꎮ 尤其是ꎬ这种发展主要来自变化着的中国人的变化着的主动选择与

建构ꎬ预示着个体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和造就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将会逐步增加ꎬ
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高度自由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ꎮ

注释:
〔１〕〔１７〕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２１ 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９０、１９０ 页ꎮ
〔２〕王薇:«非婚同居法律制度比较研究»ꎬ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ꎬ２００７ 年ꎮ
〔３〕〔２７〕樊波:«非婚同居研究»ꎬ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ꎬ２００８ 年ꎮ
〔４〕«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的通知»ꎬ最高人民法

院ꎬ法(民)发〔１９８９〕３８ 号ꎬ１９８９ － １２ － １３ꎮ
〔５〕第三条和第三十一条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２００１ 年修正)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ꎬ

主席令 ９ 届第 ５１ 号ꎬ２００１ － ４ － ２８ꎮ
〔６〕许莉:«我国事实婚姻立法研究»ꎬ«东方论坛»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ꎬ第 １０６ 页ꎮ
〔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五条第二项规定“１９９４ 年 ２ 月 １ 日«婚姻登

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ꎬ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ꎬ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

登记ꎻ未补办结婚登记的ꎬ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ꎮ”
〔８〕魏清沂:«不婚同居的法理学分析»ꎬ«甘肃政法学院学报»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ꎮ
〔９〕«２０１５ 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第 ２２１ － ２２５ 页ꎮ
〔１０〕表 ２ － １２ 分地区按性别和婚姻状况分的人口(２０１４ 年)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

统计年鉴 － ２０１５»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ｎｄｓｊ / ２０１５ / ｉｎｄｅｘｃｈ. ｈｔｍꎮ
〔１１〕〔１８〕刘志翔、毛丹:«大学生恋爱同居现象的新特点及对策探析»ꎬ«黑龙江高教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ꎮ
〔１２〕〔１９〕〔２２〕袁浩淇:«传统ꎬ还是非传统? ———对 １１６ 名同居大学生的调查分析»ꎬ«当代青年研

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ꎮ
〔１３〕〔２３〕王丽:«大学生非婚同居问题研究»ꎬ吉林农业大学硕士论文ꎬ２０１２ 年ꎮ
〔１４〕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０ 年的调查结果ꎬ发布于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２１ 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ꎬ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ꎮ
〔１５〕操作方法的细节ꎬ可以参见潘绥铭:«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ꎬ２００４ 年ꎮ 其中写下两万多字的详细叙述ꎮ 在随后的三次后续调查中ꎬ一直严格遵照同样的调查方法ꎮ
读者可以查找该书ꎬ这里就不再赘述ꎮ

〔１６〕胡卫东、曾昭皓:«未婚同居的立法问题探析»ꎬ«前沿»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２ 期ꎮ
〔２０〕宋月萍、张龙龙、段成荣:«传统、冲击与嬗变———新生代农民工婚育行为探析»ꎬ«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ꎮ
〔２１〕〔２８〕〔３２〕〔３６〕〔４７〕许传新、王 平:«试论“试婚”产生的社会机制»ꎬ«青年研究»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ꎮ
〔２４〕王文静、李卫红:«婚前同居的生存空间到底有多大———上海大学生婚前同居观念的一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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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ꎬ«社会»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２ 期ꎮ
〔２５〕姜向群:«“搭伴养老”现象与老年人再婚难问题»ꎬ«人口研究»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ꎮ
〔２６〕魏庆爽:«老年人非婚同居法律规制研究»ꎬ«长春理工大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ꎮ
〔２９〕任婵媛、费艳颖:«大学生未婚同居现象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ꎬ«沈阳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８ 年

第 ３ 期ꎮ
〔３０〕交叉表的卡方分析ꎬ所列出的情况均为显著差异ꎬＰ < ０. ０００５ꎮ
〔３１〕看黄、异性按摩中的“打飞机”“摸摸舞”、三陪、性交易、一夜情、多人性行为、交换性伴侣、网上

情色活动ꎮ
〔３３〕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ꎬ渠东译ꎬ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２４ 页ꎮ
〔３４〕陆益龙:«“门当户对”的婚姻会更稳吗? ———匹配结构与离婚风险的实证分析»ꎬ«人口与社会»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ꎮ
〔３５〕〔４９〕蔡淑燕:«女性未婚同居问题研究初探»ꎬ«德州学院学报»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ꎮ
〔３７〕陈苇、王薇:«我国设立非婚同居法的社会基础及制度构想»ꎬ«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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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婚姻、性与社会性别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１９９４ 年 １ 月ꎮ 详见潘绥铭:«中国人初级生活圈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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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系的核心结构及其意义


